
1 

 

证券代码：600748    股票简称：上实发展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7-29 

债券代码：122362   债券简称：14 上实 01 

债券代码：136214   债券简称：14 上实 02 

 

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引进投资方对上海虹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增资

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 增资标的：上海虹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虹晟”） 

 增资金额：本次交易，森大厦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森

大厦上海”）向上海虹晟增资人民币 12,808.3134 万元，上海实业发展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上海上实北外滩投资开

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实北外滩公司”）放弃其在上海虹晟新增注

册资本的优先认购权。 

 

一、 交易概述 

(一) 交易基本情况 

公司全资子公司上实北外滩公司拟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

晟惠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兴晟惠通”）、森大厦上

海及上海虹晟签订《增资协议》，由森大厦上海以现金方式向上

海虹晟提供人民币 12,808.3134 万元增资款，其中 111.12 万元为



2 

 

新增注册资本，12,697.1934 万元为新增资本公积，上实北外滩

公司和兴晟惠通同意放弃在上海虹晟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购

权。 

(二) 会议审议情况 

本次交易经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审议通过。 

 

(三)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 

二、 增资协议主体基本情况 

(一) 上海上实北外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）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曾明   

    注册资本：1 亿元人民币 

    公司住所：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815 号 2 幢 2K 室 

    经营范围：投资管理，资产管理，创业投资，实业投资，市场营

销策划（除广告），企业形象策划（除广告），商务咨询，企业管理咨

询，投资咨询。 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

展经营活动】 

    公司股东：上实北外滩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

截至 2016 年年底，上实北外滩公司资产总额约 1 亿元，净资产

约 1 亿元，净利润约 318 元。 

 

(二)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晟惠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

企业性质：有限合伙企业 

    执行事务合伙人：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远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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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公司住所：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号办公楼 110 室 

    经营范围：实业投资、投资管理、投资咨询。（未经金融等监管

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、融资担保、代客理财、向社会公众集（融）

资等金融业务）    

截至 2016 年年底，兴晟惠通资产总额 22.86 亿元，净资产 22.84

亿元，营业收入 1.4 亿元，净利润 1.36 亿元。 

 

(三) 森大厦（上海）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外国法人独资） 

法定代表人：森 浩生 

注册资本：3.98 亿元人民币 

公司住所：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00 号上海环

球金融中心 4 楼 T170 室 

经营范围：物业管理，房地产经纪和咨询，房屋租赁（在世纪大

道 100 号、陆家嘴环路 1000 号），投资管理，建筑设计咨询，会务服

务，商务服务，停车场（库）经营；受投资方和其所投资企业以及关

联企业的委托，提供企业管理服务和咨询。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   

公司股东：森大厦株式会社 

森大厦上海为日本森大厦株式会社持有 100%股权的全资子公司，

在上海运营管理位于陆家嘴金融中心区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以及恒

生银行大厦 2 栋物业, 受托规模接近 50 万平方米。 

森大厦株式会社为日本一流的房地产综合开发企业，在城市更新、

房地产租赁和管理、文化艺术、城区管理事业具有丰富的经验。截至

2017 年 3 月底，该司主营业务收入约 2587 亿日元，主营业务利润 588

亿日元，利润总额 501 亿日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利润 274 亿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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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（注：该司 2016 年会计年度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止） 

 

三、 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

上海虹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）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陆勇  

    注册资本：1 千万元人民币 

    公司住所：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360 弄 9 号 3634I 室 

经营范围：实业投资，投资管理，市场营销策划，企业形象策划

（广告除外），商务咨询，企业管理咨询，投资咨询。 【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主要业务：上海虹晟为公司运营上海市虹口区“北外滩89号地块”

开发建设的项目公司。 

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公司审计报告（上

会师报字（2017）第 4108 号），截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，上海虹晟净

资产为人民币 999.61 万元，负债人民币 0.46 万元，总资产人民币

1,000.07 万元。 

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公司整体资产评估报告

（信资评报字（2017）第 3024 号），截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，上海虹

晟评估净资产为人民币 99,046.28 万元，评估负债人民币 0.46 万元，

评估总资产人民币 99,046.74 万元。评估增值 98,046.67 万元，增值率

9,808.49%。 

本次增资前后，上海虹晟股权结构情况： 

增资前 

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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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实北外滩公司 货币 490 49 

兴晟惠通 货币 510 51 

合计  1000 100 

 

增资后 

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上实北外滩公司 货币 490 44.1 

兴晟惠通 货币 510 45.9 

森大厦上海 货币 111.12 10 

合计  1111.12 100 

 

四、 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

1. 增资方案：协议各方一致同意，森大厦上海将以人民币现金

方式一次性向上海虹晟投入总金额为人民币 12,808.3134 万

元的增资款，且上海虹晟、兴晟惠通不可撤销地同意放弃其

在本协议下就上海虹晟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购权，其中：

（1）人民币 111.12 万元认购上海虹晟的新增注册资本，即

上海虹晟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1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

1,111.12 万元；（2）人民币 12,697.1934 万元将作为上海虹晟

的新增资本公积。 

2. 出资期限：森大厦上海应于协议约定的增资完成日起的三十

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虹晟一次性缴付上述增资款项。 

3. 股东权益：于本协议约定增资完成日（含当日），森大厦上海

即为上海虹晟登记股东，森大厦上海有权根据适用法律规定

及按本协议约定修订之上海虹晟公司章程享有股东权利并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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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股东义务。 

 

五、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通过引入新股东森大厦上海，一方面，有效优化上海虹晟的资金

结构，增厚现金流；另一方面，有利于上海虹晟充分借鉴森大厦株式

会社在城市更新及城区运营管理的丰富经验，积极推进虹口北外滩项

目的开发建设，有效提高项目建设和运营品质。 

本次交易是公司通过中外合作进行城市更新和城区管理的一次

积极探索，将为后续加强与包括森大厦株式会社在内的国内外企业的

战略合作积累经验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

 报备文件 

1. 总裁办公会决议 

2. 增资协议 


